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高职单招考试
成绩复核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规范我院高职单招考试（以下简称“单招考试”）成绩复核工作，保障考生合法权益，确保招生考试公平、公正、公开，根据国家及江西省相关招生考试管理规定，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报考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高职单招的所有考生对本人考试成绩提出复核申请的相关活动。
第三条​成绩复核工作坚持公平、公正、科学、规范的原则，由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招生就业处具体组织实施，纪检监察部门全程监督。

第二章 复核范围与内容
第四条​成绩复核仅限于核查考生答卷是否存在以下情况：
（一）答卷是否存在漏评；
（二）卷面得分（含小题分、大题分、总分）计算、登记是否有误。
第五条​超出本条规定事项范围的申请不予受理。评卷宽严幅度等问题不属于复核范围。

第三章 复核申请程序
第六条​复核申请时限：学校公布单招考试成绩后2个自然日内，逾期不再受理。
第七条​复核申请方式：
（一）考生本人提出申请，原则上不接受代办。
[bookmark: _GoBack]（二）考生须登录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招生信息网，下载并如实填写《高职单招考试成绩复核申请表》（附件），连同本人准考证、身份证的电子版（扫描或清晰照片）一并发送至学校指定邮箱（279406110@qq.com），邮件主题格式为“考生姓名+身份证号+成绩复核”。
（三）未按规定格式、时限、要求提交的申请视为无效。
第八条​每位考生原则上仅限申请复核一次，限复核本人成绩。

第四章 复核工作实施
第九条​学校招生处在收到有效申请后，应立即登记备案，报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后成立成绩复核工作组。工作组由招生就业处、教务部门、相关学科教师及纪检监察人员组成。
第十条​复核工作流程：
（一）在纪检监察人员监督下，复核工作组对考生答卷的评卷过程、分数统计进行核查。
（二）复核工作必须由至少两名工作人员共同完成，并作详细记录。
（三）复核工作一般在收到申请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
第十一条​复核结论：
（一）经复核，成绩确无差错，将出具《成绩复核结果通知单》，告知考生复核结果无误。
（二）经复核，成绩确有差错的，包括漏评、计分、登分错误等，复核工作组须提交书面报告，经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确认后，予以更正。学校招生处将书面通知考生本人，并同时按照更正后的成绩更新发布。
（三）成绩更正如影响考生录取资格或结果，学校将按规定程序予以调整并公示。

第五章 复核结果告知与仲裁
第十二条​复核结果将通过电子邮件或短信等方式通知考生本人。考生有义务确保申请时提供的联系方式准确有效，因联系方式错误导致无法通知的，责任由考生自负。
第十三条​考生对复核结果仍有异议的，可在收到复核结果通知后2个工作日内，向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提交书面仲裁申请，并附相关理由。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将组织专家组进行最终裁定，裁定结果为最终结论。

第六章 纪律与监督
第十四条​参与成绩复核的所有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招生工作纪律，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对复核过程中发现的任何问题必须如实记录、报告，并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严禁擅自对评卷标准进行宽严评判。
第十五条​成绩复核全过程在学校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下进行。对在复核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失密泄密的工作人员，将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十六条​考生应诚信申请，不得伪造材料或利用复核程序干扰正常招生秩序。对查实的恶意申请、扰乱工作秩序等行为，学校有权取消其相关资格，并视情节通报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七条​本办法由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处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附件：《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高职单招考试成绩复核申请表》


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2026年3月27日



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高职单招考试
成绩复核申请表
一、申请人基本信息
	考生姓名
	
	身份证号
	

	准考证号
	
	考生号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申请复核科目1名称
	

	本人预估分数
	
	学校公布分数
	

	申请复核科目2名称
	

	本人预估分数
	
	学校公布分数
	

	申请复核理由与说明
	请简要陈述理由，可另附页

	本人郑重承诺：
1.以上所填信息及所附材料均真实、准确、完整，如有不实，愿承担一切责任。
2.本人已知晓《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高职单招考试成绩复核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确认复核范围仅限于答卷是否存在漏评、分数计算、登记是否有误等，不包括对评分标准宽严的异议。
3.本人同意并接受学院复核工作的最终结果。

申请人签名：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二、学院复核处理记录
	接收申请时间
	
	接收人
	

	复核工作组成员
	

	复核过程记录
	

	复核结论
	□ 成绩无误。
□ 成绩有误，已更正。
更正情况说明：
原总分      ，更正后总分      。
科目分数更正明细：
科目1：原得分      ，更正后得分      。
科目2：原得分      ，更正后得分      。

	复核结论通知方式及时间
	

	复核工作组负责人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招生处审核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纪检监察部门备案
	


签字：
                                         年  月  日


填表须知：
1.请考生按要求如实填写表格上半部分（申请人基本信息及复核申请部分），，并以清晰照片或扫描件形式，连同本人准考证、身份证照片，在规定时间内发送至指定邮箱。
2.“学院复核处理记录”部分由学院工作人员填写，考生请勿填写。
3.本表一式两份，经学院处理完毕后，一份学校存档，一份扫描后反馈考生。
